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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5年 10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了标准制定任务，本标准任

务编号为 20256231-Q-339，由推荐性国家标准转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归口单位

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单位为南京理工大学，联合南京理工科技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

会、安徽理工大学、中煤科工集团淮北爆破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抚顺中煤科工

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江西新余国泰特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宏大韶化民爆有

限公司、浙江长鹏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安联国科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等共同承担本

次标准修订工作。

本标准自 2025年计划下达后启动修订工作，全程严格遵循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各项要求，有

序推进调研、起草、研讨、验证、征求意见等各项工作，确保标准修订质量符合

规范，技术内容科学。

2、背景

2024年发布的《工业雷管通用安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

了电子雷管抗电磁干扰、电压冲击等性能测试要求。然而，现行工业雷管浸水试

验方法仍沿用 GB/T 13227—1991《工业雷管浸水试验方法》。该标准自 1991年

发布以来未进行重大修订，其试验项目与评价方式已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当前

工业雷管在实际涉水工况下的抗水性能与起爆能力。同时，原有标准中涉及的测

试仪器精度、技术指标要求等已明显滞后于行业技术发展，与当前民爆行业标准

体系不衔接、不匹配，难以有效支撑产品质量监管与市场准入要求。

工业雷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明确界定的高危爆炸物品，其

浸水试验方法是判定产品抗水性能的核心技术依据，直接关系人身安全、财产安

全与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条，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

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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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 GB/T 13227-1991由推荐性国家标准转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统一试

验方法、严格质量判定，对提升工业雷管本质安全水平、防范水下爆破安全风险、

规范行业生产使用秩序、推动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3、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3.1 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制定项目由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科技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易普力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安徽理工

大学、中煤科工集团淮北爆破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抚顺中煤科工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江西新余国泰特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宏大韶化民爆有限公司、浙江

长鹏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安联国科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等共同承担。各单位均深耕

民爆领域，具备扎实的技术实力、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及权威的行业影响力，能

够全面支撑本标准修订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先进性，具体情况如下：

南京理工大学是本标准的第一承担单位，成立于 1953年，有专业学科支撑，

有权威的实验平台及试验场地，学校依托兵器科学与技术国家级重点学科及特种

能源技术与工程专业深厚积淀，在民爆产品测试领域拥有完备的理论研究体系和

人才培养基础，建有民用爆破器材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拥有国家级检测平台，配

备专业化试验场地，具备工业雷管浸水试验验证能力。

南京理工科技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源于南京理工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是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体系、国家定点民爆器材生产企业，是国内民爆器材领域技术领先的

高新技术企业，也是江苏省规模突出、研发制造能力较强的民爆骨干企业。公司

构建了以工业电子雷管、导爆管雷管、塑料导爆管为核心的产品体系，塑料导爆

管许可产能 1.4 亿米 / 年，导爆管雷管许可产能 3600 万发 / 年，智能化制造

水平行业领先。在抗水雷管、高精度延期、本质安全生产线研发及工程应用方面

位居行业先进，拥有成熟的产品试验、生产管控与工程应用经验，能够为行业标

准制修订提供坚实的技术验证与实操支撑。

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3年，随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上马而成立，是国务

院国资委直属企业、世界 500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成员企业，是国内

民爆行业产能规模领先的上市公司、工信部重点扶持的民爆行业龙头企业，也是

国内市场覆盖面最广的央企民爆企业。公司构建了以民爆一体化服务为核心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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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服务体系，工业炸药许可产能达 58.15万吨/年，现场混装炸药产能占比超

过 50%，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在智能化矿山建设、绿色爆破技术研发及海外民爆

业务拓展等领域位居行业前列，自主研发的现场混装水胶炸药工艺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具备丰富的民爆产品生产、爆破施工实践经验，能够为标准修订提供

实操性技术支撑。

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是承担兵器行业标准化科研工作和技术归口任

务的专业研究所，作为全国民用爆炸物品标准化工作组秘书处承担单位，长期负

责民爆行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组织协调、技术归口及制修订指导工作，在民

爆标准化领域具备深厚的技术积累和权威的行业影响力，能够统筹协调各起草单

位，规范标准修订流程，确保标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行业标准化发展规划，提

升标准的权威性与系统性。

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成立于 1994年，是覆盖全国民爆教学、科研、生产、

施工、管理等全领域的行业性社会团体，现有会员单位 900余家，基本涵盖国内

大中型民爆相关企事业单位。协会长期致力于推动民爆行业科技进步、规范行业

发展秩序，先后组织编制、修订多项民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具备

完善的行业资源整合能力和广泛的意见征集渠道，能够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汇总行业各领域诉求，推动标准兼顾行业各方利益，确保标准的实用性和推广性，

助力标准落地实施。

3.2 主要起草人员

2025年计划下达后，成立了标准工作组，成员由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

科技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中

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等相关单位及骨干技术人员组成，确保标准修订工作有序推

进。标准项目负责人全面统筹标准立项、实施全流程工作，主持开展标准项目实

地调研、组织召开项目工作会议，牵头起草标准征求意见稿、送审稿，以及编制

说明、调研报告等各类配套文本，保障项目按计划高质量完成。

主要起草人：徐森、吴星亮、张家瑞、崔岩东、刘树、吴一歌、任冬梅、刘

阳、刘林、贺英杰、张蕾、汪德友、苗涛、陈姗姗、田野、刘鑫、汪泉、夏光、

周晓红、张春雨、任泰昌、张艳、廖腊香、项加广、潘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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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单位分工

序号 单位 分工

1 主编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负责标准修订全流程统筹协调，牵头开展标准文本编制、技

术研讨及试验验证工作，把控项目整体进度与质量。

2
副主编单位：南京理工科技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参与标准技术内容研讨，验证条款技术可行性，负责标准技

术条款的校对与审核，结合前沿技术发展提出优化建议。

3 副主编单位：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技术内容研讨，负责标准技术内容校对与审核，结

合产业实践提出完善建议。

4
副主编单位：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

究所

承担标准修订标准化技术归口工作，统筹协调各参与单位推

进工作，规范修订流程，确保标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标准

化规划。

5 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
开展行业意见征集与调研，汇总行业各领域诉求，保障标准

的行业适用性与推广性。

6 安徽理工大学
负责标准修订相关数据分析、整理工作，参与标准文本修订

完善。

7
中煤科工集团淮北爆破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技术内容研讨，负责标准技术条款的校对与审核，

结合行业实践提出完善建议。

8 抚顺中煤科工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修订相关数据分析、整理工作，参与标准文本修订

完善，提供数据支撑与文本优化建议。

9
江西新余国泰特种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负责标准修订相关数据分析、整理工作，参与标准文本修订

完善，提供数据支撑与文本优化建议。

10 广东宏大韶化民爆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技术内容研讨，负责标准技术条款的校对与审核，

结合企业生产实践提出优化建议。

11 浙江长鹏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技术内容研讨，负责标准技术条款的校对与审核，

结合区域行业实践提出完善建议。

12 北京安联国科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修订相关数据分析、整理工作，参与标准文本修订

完善，提供数据支撑与文本优化建议。

为明确职责、高效推进工作，标准工作组各参编单位具体分工如表 1所示：

4、起草过程

具体起草过程如下：

1、2025年 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了标准制定任务（2025年第六批强制

性国家标准修订计划），本标准任务编号为 20256231-Q-339。

2、2025年 7月，南京理工大学在接到标准制定计划任务后，成立了标准修

订工作组，同步召开 GB/T 13227-1991编制修订工作会议，研究讨论了标准的适

用范围、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并初步确定了编写修订任务分工和完成时限，并

明确了各参加单位的分工。

3、2025年 7月-11月，标准修订工作组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参考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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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标准WJ/T 9085-2024《工业电子雷管》以及试验相关标准，确定试验方案，

形成标准草案框架。

4、2025 年 11月，“全国民用爆炸物品标准化工作组”秘书处按照安全司

要求向行业发布标准参编征集需求。

5、2025年 12月-2026年 4月，系统开展试验验证，形成标准修订草案初稿。

6、2026年 5月，编写组内部研讨初稿，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9、2026年 6月，面向行业及全国公开征求意见，相关单位参与验证标准，

为期 90天（3个月）。

9、2026年 9月-10 月，征求意见截止，汇总和整理意见并修改，形成送审

稿。

10、2026年 10月，对送审稿及意见汇总处理表进行研讨。

11、2026年 11月，提交标技委进行送审稿评审，修改形成报批稿。

12、2027年 1月，将报批稿上报安全生产司和国标委。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

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由

1、编制原则

本标准修订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0《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1《标准

编写规则》等系列国家标准要求，确保标准结构规范、逻辑清晰、表述准确。

编制过程中，工作组充分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参照 GB 8031、

WJ/T 9085等现行有效标准，结合民爆行业生产实践与科研成果，既保障标准技

术内容的严谨可靠，又适配民爆器材的发展需求，实现与现行标准的协调衔接。

2、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2.1 主要技术内容概述

本标准以 GB/T 13227—1991《工业雷管浸水试验方法》为基础，参考国家

标准 GB 8031《工业电雷管》、GB 12440《炸药猛度试验》、GB 28286《工业

炸药通用技术条件》等，编制修订了本标准，实现与现行标准接轨。

2.2 本标准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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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共 6章，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试验原理、浸水

后空气中起爆试验、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

（1）范围

规定了工业雷管浸水试验的原理、浸水后空气中起爆试验与浸水后直接水中

起爆试验的料、仪器和设备、试验程序、试验数据处理与结果表述等内容，适用

于工业雷管的抗水性能试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增加了 9引用文件：

a） GB/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b） GB/T 2040 铜及铜合金板材

c）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d） GB 8031 工业电雷管

e） GB 12440 炸药猛度试验

f） GB/T 14659 民用爆破器材术语

g） GB/T 22822 厚纸板

h） GB/T 22865 牛皮纸

i） GB 28286 工业炸药通用技术条件

（3）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工业电子雷管、水下起爆能力两项关键术语。

（4）试验

修改了原理的语言表述。

（5）浸水后空气中起爆试验

增加了部分材料、仪器和设备，修改了试验数据处理与结果表述。

a）材料、仪器和设备

增加了工业雷管、起爆器、水的要求。

修改了试样笼、试压泵的表述。

修改了压力表、温度计的要求。

b）试验程序

删除了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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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试验程序的语言表述。

c）结果表述

修改了结果表述，明确试验结果应包括：水温、试验压力、保压时间、样品

数量、样品正常起爆数量等。

（6）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

增加了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的全部技术要求，包括材料、仪器和设备、

试验程序、试验数据处理与结果表述。

a）材料、仪器和设备

增加了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的试验装置、天平、游标卡尺、工业雷管、

雷管壳、起爆器、水、2号岩石乳化炸药、带孔圆纸板、纸筒、铅柱、钢片等要

求。

b）试验程序

增加了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的试验程序。

c）试验数据处理与结果表述

增加了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的数据处理与结果表述。

2.3 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本次标准修订立足现行标准技术短板与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全面优化

试验方法、完善评价体系、提升标准适用性，重点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1）新增核心方法

新增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全部技术内容，通过采用专用试验装置，实现

工业雷管模拟在深水高压环境中直接起爆，同步检测水下起爆能力系数，真实贴

合水下爆破实际使用工况，解决了原标准仅考核浸水密封性、无法评价水下真实

起爆能力的关键缺陷。

（2）结构与适用范围优化

由单一“浸水后空气中起爆试验”扩展为“浸水后空气中起爆试验+浸水后

直接水中起爆试验”双重评价体系，覆盖工业雷管抗水性能全要素检测，适用范

围更完整、评价更全面。

（3）评价方式由定性改为定量

采用铅柱压缩值、水下起爆能力系数作为起爆能力定量判定指标，灵敏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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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稳定性更好、数据更准确，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对统一、严谨、可追溯的核

心要求。

（4）试验装置与设备升级规范

对耐压容器装置等统一技术参数与精度要求，试验装置更安全、测量更精准、

操作更规范，满足现代检测设备与智能化试验需求。

2.4 验证报告

为确保新增及修订试验方法的科学性、可行性、可操作性与工况符合性，牵

头单位联合各起草单位，系统开展多组对比验证试验，采用专用浸水试验装置，

实现雷管在高压水环境中直接起爆，同步验证浸水后起爆可靠性与起爆能力衰减

规律，形成完整试验验证报告。试样选用南京理工科技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8号普通型工业电子雷管。

2.4.1 雷管起爆能力验证试验

2.4.1.1 未浸水-空气中起爆能力（基准对比）

雷管在空气中起爆，铅板穿孔孔径为 11.3 mm。该值作为基准参照值，用于

浸水条件下起爆能力的量化对比，可直观反映浸水前后雷管起爆能力的变化幅度。

图 1工业电子雷管在空气中试验

2.4.1.2 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雷管下端未密封）

雷管下端依次放置铅板、螺母并固定，在试验内完成浸水后直接起爆试验，

验证不同压力、不同保压时间对起爆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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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工业电子雷管浸水起爆装置

试验后雷管 试验后铅板

图 3 常压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后（不保压）

试验后雷管 试验后铅板

图 4 加压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后（0.2MPa氮气，不保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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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后雷管 试验后铅板

图 5 加压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后（0.2MPa氮气，保压 4h）

图 6 加压浸水后空气中起爆试验后（0.2MPa氮气，保压 4h）

表 2工业电子雷管浸水起爆试验结果（雷管下端未密封）

序号 压力/MPa
保压时间

/h
铅板厚度

/mm
起爆环境

雷管是否

正常起爆
铅板孔径/mm

起爆能力是否

符合要求

1 常压 — 5 空气 是 11.3 是

2 常压 — 5 水 是 7.0 是

3 0.2 — 5 水 是 未穿孔 否

4 0.2 4 5 水 是 未穿孔 否

5 0.2 4 5 空气 是 10.7 否

注：雷管外径：6.91mm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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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压是关键影响因素：在常压水环境下，雷管可正常起爆，铅板穿孔

孔径 7.0 mm，虽小于空气中基准值，但满足起爆能力要求，说明常压涉水工况

下雷管能够可靠使用。

（2）高压水环境加剧起爆能力衰减：在 0.2 MPa加压浸水（不保压/保压 4 h）

下，雷管在水中均可正常起爆，但无法穿透 5 mm铅板；然而相同条件下浸水后，

在空气中穿孔孔径恢复至 10.7 mm，与基准值接近。以上结果充分说明，雷管经

高压浸水后，其自身起爆能力并无明显下降，但高压水环境会显著加剧爆轰冲击

波能量衰减，导致水下实际起爆能力大幅下降。

（3）原有方法存在缺陷：原有“浸水后在空气中是否正常起爆”的评价方

式，无法反映雷管在水下真实使用工况下的抗水性能与起爆能力。

2.4.1.3 浸水起爆试验（雷管下端密封处理）

采用粘土+塑料薄膜对雷管下端进行密封处理，模拟雷管插入工业炸药中的

真实使用状态，一定程度上隔绝水直接接触装药端面，验证工况适应性。

图 7 试验前雷管下端密封

图 8 试验后铅板（0.2MPa氮气，不保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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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试验后铅板（0.2MPa氮气，保压 4h）

表 3工业电子雷管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结果（雷管下端密封）

序号 压力/MPa
保压时间

/h
铅板厚度

/mm
起爆环境

雷管是否

正常起爆

铅板孔径

/mm
起爆能力是否

符合要求

1 0.2 — 5 水 是 8.0 是

2 0.2 4 5 水 是 7.6 是

3 0.2 4 5 水 是 未穿孔 否

4 0.2 4 5 水 是 未穿孔 否

5 0.2 4 5 水 是 未穿孔 否

6 0.2 4 5 水 是 未穿孔 否

7 0.2 4 5 水 是 未穿孔 否

表 4工业电子雷管起爆试验结果汇总

序号 雷管类型
压力

/MPa
时间

/h
铅板厚

度/mm
起爆

环境

雷管下端

是否密封

雷管是否

正常起爆

铅板孔

径/mm
起爆能力是

否符合要求

1

工业电

子雷管/
普通型/8#

常压 — 5 空气 否 是 11.3 是

2 常压 — 5 水 否 是 7.0 是

3 0.2 — 5 水 否 是 未穿孔 否

4 0.2 4 5 水 否 是 未穿孔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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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2 4 5 空气 否 是 10.7 否

6 0.2 — 5 水 是 是 8.0 是

7 0.2 4 5 水 是 是
7.6或未

穿孔
是

注：雷管外径：6.91mm

表 3、表 4结果表明：

（1）密封处理效果显著：密封处理可有效阻隔水直接接触雷管装药端面，

减少冲击波衰减，显著改善高压水环境下起爆能力。

（2）试验结果稳定性差：0.2 MPa、保压 4 h 条件下，起爆能力呈现不稳定

性，多次试验铅板未穿孔，数据重复性差。

因此，铅板穿孔试验无法稳定、可靠地评价雷管的水下起爆能力，数据重复

性差，无法满足强制性标准对检测方法严谨、精准、可追溯的核心要求，必须替

换更为科学的定量评价指标。

为寻找适合评价雷管水下起爆能力的传爆介质与定量指标，编制组对 TNT、

导爆索、乳化炸药分别开展了系统验证试验。

2.4.2 TNT猛度验证试验

采用精制 TNT，分别在空气中、水中开展猛度试验，验证试验后铅柱压缩

值。TNT用量：25 g，装药密度：1.0 g/cm3，8#工业电子雷管。

2.4.2.1 未浸水-空气中的猛度

图 10 试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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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试验后

表 5 TNT未浸水-空气中猛度试验结果

序号

试验前/mm 试验后/mm 压缩

值

/mm

平均压

缩值

/mm测量值
平均

值
测量值

平均

值

1# 60.28 60.32 60.27 60.27 60.29 49.18 49.31 48.95 48.79 49.06 11.23

11.3

2# 60.42 60.31 60.33 60.32 60.35 49.14 49.43 48.89 48.62 49.02 11.33

25 g TNT未浸水的情况下，在空气中铅柱压缩值为 11.3 mm。

2.4.2.2 浸水后空气中的猛度

将 25 g精制 TNT在水中加压 0.2 MPa，保压 4 h后取出，在空气中起爆。

图 12 TNT浸水后

图 13 TNT浸水后空气中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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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TNT浸水后空气中猛度试验结果

序号

试验前/mm 试验后/mm 压缩

值

/mm

平均压

缩值

/mm测量值
平均

值
测量值

平均

值

1# 60.24 60.26 60.32 60.34 60.29 56.33 56.99 57.34 56.71 56.84 3.45
2.9

2# 60.00 60.01 59.96 59.95 59.98 57.77 57.99 57.61 57.35 57.68 2.30

TNT在 0.2 MPa水中保压 4 h后已明显进水，猛度试验后，钢片完好，铅柱

未发生明显变形，铅柱平均压缩值从 11.3 mm急剧下降至 2.9 mm。水进入 TNT

装药后，会严重破坏爆炸性能，导致猛度大幅衰减。因此 TNT抗水性差，不适

合作为浸水试验的标准样品。

2.4.3 导爆索传爆性验证试验

编制组将导爆索一端与雷管相接，末端与 5mm厚的铅板固定并留出约 2 cm，

分别在空气中、水中验证导爆索的传爆可靠性。导爆索长度：10 cm，装药量约

2 g，8#工业电子雷管起爆。

2.4.3.1 未浸水-空气中的传爆性

图 14 导爆索未浸水-空气中传爆试验前

图 15 导爆索未浸水-空气中传爆试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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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板中间上有明显的爆痕和凹陷，爆痕两侧有明显烧蚀痕迹，导爆索在空气

中可以正常传爆。

2.4.3.2 浸水后空气中的传爆性

将导爆索两端用石蜡封口后，一端连接雷管，另一端固定在 5mm厚的铅板

并留出约 2 cm，在 0.2 MPa水中保压 4 h后，取出起爆雷管。

图 16 导爆索浸水后空气中传爆试验前

图 17 导爆索浸水后空气中传爆试验后

铅板中间上有明显的爆痕和凹陷，与空气中一致，导爆索浸水后在空气中可

以正常传爆。

2.4.3.3 浸水后在水中的传爆性

导爆索用石蜡封口后，与雷管、铅板固定，在 0.2 MPa水中保压 4 h后，在

水中起爆雷管。

图 18 导爆索在水中传爆试验后



18

图 19 导爆索传爆试验

由图 19 可以看出，导爆索在 0.2 MPa水中保压 4 h后，在水中起爆时，铅

板仅出现凹陷，无明显烧蚀痕迹，传爆能量衰减严重，试验结果无法稳定量化。

因此导爆索不适合作为浸水试验的标准样品。

2.4.4 乳化炸药猛度验证试验

编制组采用 2号岩石乳化炸药，分别在空气中、水中开展猛度试验，验证试

验后铅柱压缩值。乳化炸药用量为 50 g，装药密度为 1.0 g/cm3，选用 8#工业电

子雷管。

2.4.4.1 乳化炸药未浸水-空气中的猛度

表 7 乳化炸药未浸水-空气中猛度试验结果

序号

试验前/mm 试验后/mm 压缩

值

/mm

平均压

缩值

/mm测量值
平均

值
测量值

平均

值

1# 60.29 60.24 60.27 60.26 60.27 42.19 42.34 42.75 42.59 42.47 17.80

17.4
2# 60.11 60.15 60.24 60.23 60.18 43.54 43.68 42.90 42.65 43.19 16.99

乳化炸药在未浸水-空气中铅柱压缩值为 17.4 mm，作为浸水试验基准参照

值。

2.4.4.2 乳化炸药浸水后空气中的猛度

将准备好的乳化炸药插入雷管壳，用胶带做简单防水处理后，放入 0.2 MPa

水中保压 4 h后，取出在空气中起爆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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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乳化炸药浸水前

图 21 乳化炸药浸水后

图 22 乳化炸药浸水后空气中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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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乳化炸药浸水后空气中猛度试验结果

序号

试验前/mm 试验后/mm 压缩

值

/mm

平均压

缩值

/mm测量值
平均

值
测量值

平均

值

1# 60.17 60.19 60.17 60.16 60.17 43.49 43.04 43.24 43.62 43.35 16.83

17.2

2# 60.24 60.22 60.30 60.36 60.28 42.16 42.87 43.28 42.62 42.73 17.55

乳化炸药在 0.2 MPa水中保压 4 h后已明显进水，铅柱平均压缩值为 17.2 mm，

与基准值 17.4 mm基本一致。因此，乳化炸药抗水性能稳定，浸水后在空气中起

爆性能无明显下降。

2.4.4.3 乳化炸药浸水后在水中的猛度

乳化炸药经简单防水处理后，0.2 MPa水中分别不保压、保压 4 h，在水中

直接起爆。

图 23 乳化炸药在水中猛度试验前

图 24 乳化炸药在水中猛度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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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乳化炸药猛度试验后（铅柱上端面）

图 26 乳化炸药猛度试验后（铅柱下端面）

表 9 乳化炸药在水中猛度试验结果

浸水

情况
序号

试验前/mm 试验后/mm 压缩

值

/mm

平均压

缩值

/mm测量值
平均

值
测量值

平均

值

浸水-
水中

不保

压

1# 60.20 60.25 60.26 60.26 60.24 50.62 49.00 48.55 49.52 49.42 10.82
11.4

2# 60.24 60.27 60.27 60.22 60.25 48.67 48.31 47.82 48.22 48.25 12.00

浸水-
水中

保压

4h

1# 60.21 60.17 60.18 60.17 60.18 51.04 50.78 51.15 51.27 51.06 9.13
9.4

2# 60.35 60.37 60.41 60.39 60.38 50.83 51.03 50.54 50.23 50.66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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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乳化炸药猛度试验结果汇总

序号 样品 浸水情况
压力

/MPa
时间

/h
起爆

环境

雷管浸

水情况

铅柱压缩

值/mm
水下起爆能

力系数η/%

1 乳化炸药 未浸水-空气中 _ _ 空气 未浸水 17.4 _

2 乳化炸药 浸水-空气中 0.2 4 空气 未浸水 17.2 _

3 乳化炸药
浸水-水中

（不保压）
0.2 _ 水 浸水 11.4 65.5

4 乳化炸药
浸水-水中

（保压）
0.2 4 水 浸水 9.4 54.0

图 27 乳化炸药猛度试验后

从表 9、10可以看出：

（1）水中起爆能量衰减显著：乳化炸药浸水后在水中起爆，不保压与保压

4h的铅柱压缩值分别为 11.4 mm、9.4 mm，远低于空气中基准值，水下起爆能力

系数分别为 65.5 %、54.0 %，猛度威力下降明显。在水中，乳化炸药爆炸后产生

的能量一部分用来对抗水压，铅柱底部因水流反向冲击力产生斜向剪切力，铅柱

下端边缘有明显斜切痕迹；一部分能量转化为气泡能；而对钢片与铅柱产生直接

破坏作用的冲击波能量衰减显著，导致铅柱压缩值下降明显。

（2）定量评价精准可行：通过铅柱压缩值、水下起爆能力系数，可直观量

化水压、保压时间等对起爆能力的影响程度，数据稳定、重复性好。

因此，乳化炸药抗水性能稳定、与工业雷管配合度高、试验数据精准可量化、

结果重复性好，是理想的浸水试验标准样品。

编制组最终确定以“工业雷管+乳化炸药”为试验基础，采用“浸水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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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起爆试验+铅柱压缩值+水下起爆能力系数”作为抗水性能定量评价体系。

该体系检测灵敏度高、判定依据严谨、可追溯性强，能够全面、真实反映工业雷

管在水下的抗水性能与起爆能力，满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

2.5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在原有抗水试验的基础上，新增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实现工业

雷管从“浸水密封性能”到“水下真实起爆能力”的全维度评价，更接近工业雷

管的实际使用工况，对雷管的抗水性能进行严格把控，推动行业向高精度、高抗

水、高可靠方向升级，具有显著安全效益、社会效益与行业高质量发展效益。

2.6 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规范了抗水性能测试的技术要求，对新型工业雷管浸水测试有重要意

义，对保障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民爆器材的产品结构调整、行

业的绿色发展和生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环保、国家安全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

基本需求有重要意义。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

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1）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遵从《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等法律、行政法规要求，明确工业雷管浸水的

测试方法与技术要求，为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检验检测等环节提供技术

依据，违反本标准的行为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确保标准与法律、行政

法规的一致性。

（2）与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 GB 12440《炸药猛度试验 铅柱压缩法》、GB 8031《工业电雷管》、

WJ/T 9085《工业电子雷管》直接配套衔接，形成完整检测与判定体系。GB 8031

《工业电雷管》、WJ/T 9085 《工业电子雷管》中关于工业雷管浸水的试验须通

过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同时，本标准引用 GB/T 699、GB/T 2040、

GB/T 14659、 GB 28286等系列标准均现行有效，形成完整的技术支撑体系，确

保标准间的协调性与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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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的比对分析

欧洲标准 EN 13763-12（民用炸药 雷管和导爆索继电器 第 12 部分：耐静

水压的测定）、日本标准 JIS K 4806：2010等标准测试步骤与 GB/T 13227—1991

类似，均采用“浸水后取出在空气中起爆”模式，主要考核雷管在浸水后是否仍

能正常起爆，其中 JIS K 4806：2010明确规定雷管浸水后需进行铅板试验，要求

铅板孔径不小于雷管外径。上述方法均未设置水中起爆环节，因而无法评价雷管

在水下真实使用环境中的起爆能力。

本标准在充分参考国内外抗水试验核心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工业雷

管的使用现状，创新性增设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将雷管起爆环境由空气改

为水，实现高压水环境中直接起爆，以铅柱压缩值、水下起爆能力系数进行定量

判定，且采用改造后的设备，保证了起爆能力的稳定性，对雷管的抗水性包括在

深水环境下的抗水性能，进行更全面地评价，贴合我国民爆行业实际应用场景，

提升了标准的适用性。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了民爆行业内生产企业、检测机构、科研单位、

监管部门等相关方意见，无重大分歧意见，相关建议已全部采纳并融入标准文本。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

期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设置 6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允许企业采用原标准或本标准；过渡期

结束后，强制要求全部采用本标准，确保行业平稳切换、有序实施。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72 号中第三章，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职责为

“指导工业、通信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指导重点行业排查治理隐患，参与重特

大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民爆器材的行业及生产、流通安全的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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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因此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工业和信息化部。

依据有“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GA441、

GA921 等。.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对外通报。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民爆物品安全检测方法与质

量要求等，属于WTO/BTO通报范围，应按规定履行通报程序，保障标准制定透

明度。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废止 GB/T 13227—1991《工业雷管浸水试验方法》。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产品：工业电雷管、工业电子雷管、乳化炸药等。

过程：浸水后空气中起爆试验、浸水后直接水中起爆试验。

服务：民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认证、监督抽查、质量判定。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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